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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上的权力监督及其责任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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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24年学术年会综述

聚焦《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

 11 月 9 日， 中国刑事诉

讼法学研究会 2024 年学术年

会在湖南长沙召开。 本次年会

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与刑事诉讼法制完善” 为

总议题， 由中国刑事诉讼法学

研究会主办， 湖南大学法学院

承办。 与会专家为刑事诉讼法

制修改与完善建言献策。

刑诉法第四次修改

的背景、原则与趋势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

常务副会长、 中国人民大学吴

玉章高级讲席教授陈卫东作了

“《刑事诉讼法》 第四次修改的

背景、 原则与趋势” 的主旨发

言。 他表示， 应当从以下六个

方面把握刑诉法修改的整体趋

势： 第一， 进一步彰显现代刑

事诉讼的基本理念原则； 第

二， 健全侦查权、 检察权、 审

判权、 执行权、 监察权相互配

合、 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 第

三， 深化公民基本权利的有效

保障； 第四， 推动证据与证明

制度的体系构建； 第五， 顺应

数字时代的改革趋势； 第六，

响应涉外法治建设的战略要

求。

应当处理好刑诉法

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 中国政法大

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熊秋红

教授在主旨发言时表示， 在刑

事诉讼立法改革方面， 刑事诉

讼法修改应当处理好刑事诉讼

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应当以

问题为导向， 尤其应当加强重

点领域、 新兴领域、 涉外领域

立法， 应当统筹立改废释纂，

还应当注重提高立法质量。

刑诉法再修改与刑

事辩护制度的完善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

副会长、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院长胡铭教授作“《刑事诉讼

法》 再修改与刑事辩护制度的

完善” 的主旨发言。 他表示，

在刑事辩护制度完善方面， 第

一， 应当确立有效辩护理念并

具体化为法律规定。 第二， 应

当扩大法律援助辩护的范围。

在现行《刑事诉讼法》 的基础

上可新增一款， 即对于犯罪嫌

疑人否认犯罪且没有委托辩护

人的， 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和公安机关应当为其指派律师

进行辩护。 第三， 应当保障辩

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尤其是

侦查阶段。 同时， 为弥补辩方

自行调查取证的不足， 应当在

现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 明确

提供帮助的限度以及怠于提供

帮助的法律后果。 第四， 应当

赋予辩护律师讯问在场权。 此

外， 应当废除犯罪嫌疑人如实

回答侦查人员提问的义务。 第

五， 应当以审判为中心优化辩

审关系。 为实现公正审判， 优

化辩审关系， 法官应当在审判

过程中及时回应辩方律师的请

求与意见。

我国刑事证据制度

的立法完善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

副会长、 吉林大学法学院闵春

雷教授作了“我国刑事证据制

度的立法完善” 的主旨发言。

她表示， 本次刑事证据制度改

革在整体思路方面， 一是应当

调整篇章结构， 由证据章到证

据编； 二是明确立法目的， 将

“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写入法

典； 三是确立证据法基本原则

体系， 明确证据裁判原则。 证

据规则的体系化完善首先要对

“法定证据” 进行突破和完善，

为了应对刑事证据种类逐步扩

大的趋势， 当前修法的重点不

应再放置于证据范围的厘定，

而应强调对证据的审查判断，

并明确相应的证据规则， 使之

符合“证据能力” “证明力”

的证据要求。 其次应当以规范

证据能力为中心， 构建我国刑

事证据规则体系， 应当对鉴真

规则、 传闻规则以及非法证据

排除规则进行重点强化。 细化

和完善证明制度， 一是要丰富

完善证明对象； 二是要健全辩

方证明责任的规定； 三是要淡

化印证证明， 注重法官心证标

准的确立； 四是要构建多元化

证明机制。

（朱非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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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政法学院举行建校4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

共创法学教育与理论研究新篇章

  11 月 16 日， 上海政法学

院建校 40 周年高质量发展大

会在学校搏越馆隆重举行。 同

日， 上海政法学院建校 40 周

年法学院校校 （院） 长高峰论

坛在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

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举办，

来自全国 30 余所知名法学院

校的校 （院 ） 长围绕“新时

代·新法学·新使命： 共创法学

教育与理论研究新篇章” 的主

题展开深入交流与探讨。

谱写政法类院校教

育强国新篇章

上海政法学院党委副书

记、 校长刘晓红在建校 40 周

年高质量发展大会上致辞时表

示， 四十载扎根热土、 追求卓

越， 是上政人对服务国家的抱

负与笃行。 在高质量发展新征

程上， 学校要把牢社会主义办

学方向， 践行教育强国使命；

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 要聚焦国家

重大战略需求， 厚植创新发展

根基； 要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

觉， 锻造上政精神品格。

中国政法大学党委副书

记、 校长马怀德代表兄弟高校

致辞。 他说， 四十年来， 上海

政法学院走出了一条“以需育

特、 以特促强” 的创新发展之

路， 打造了“法学+” 复合交

叉专业， 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应

用型人才培养体系。 尤其在利

用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

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国家级平

台服务国家外交安全战略、 推

进上合组织发展、 助力“一带

一路” 等建设方面独具优势，

已成为政法院校服务国家战略

需要的典型案例。 他表示， 面

向未来， 希望两校在更宽领

域、 更深层次上加强共建合

作， 实现双向赋能， 在建设教

育强国的新征程上， 谱写政法

类高校合作共进的新华章。

构建以实务为导向

的法学教育体系

建校 40 周年法学院校校

（院） 长高峰论坛主旨发言阶

段，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

刘仁山表示， 涉外法治人才培

养的专业归属应当是国际法。

对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 要有

相应的政策性保障， 在学术资

源等方面形成真正的重视涉外

法治的氛围。

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孙昊

亮以“构建实践导向和全面创

新的法学教育体系” 为题作主

旨演讲。 他表示， 在怎么建设

以实践为导向的法学教育体制

的问题上， 仍有诸多堵点。 他

建议， 从体制机制上解决， 把

培养实践为导向的法治人才作

为实务部门重要的职责和使

命。 高校也应以实务为导向从

师资队伍建设、 课程教学体

系、 实践教学体系全方位进行

理念和制度设计。

上海政法学院副校长郑少

华从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法治

学院教育培养机制的角度出

发， 介绍了上海政法学院的实

践与探索。 承担新时代法学教

育的新使命， 就要在学校中培

养对中国的法治实践有清晰认

知的法律人才。 未来， 建议就

校外导师的聘任以及如何参与

人才培养建立长效机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校长

李玉华、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副

校长陈晓景、 甘肃政法大学副

校长史玉成、 山东政法学院校

长王效彤以及新疆政法学院党

委副书记魏建华分别就涉外法治

人才培养、 法学教育体系构建、

公安院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法

学学科特色发展、 应用型法学人

才培养机制、 政产学研融合、 涉

外法治服务平台建设等议题发表

主旨演讲， 分享各自学校在法学

教育领域的成功经验和创新实

践， 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

见和建议。

分会场的研讨中， 与会嘉宾

围绕“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法学

教育培养机制” “新时代法学教

育与法律职业能力培养” “创新

法学理论研究体系的发展思路”

以及“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的

优化与创新” 四个主题进行了深

入研讨。 与会嘉宾认为， 法学教

育应紧密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社

会实践需要， 不断创新教育模式

和方法， 加强实践教学和实务能

力培养， 努力培养更多适应新时

代要求的高素质法学人才。

  刊载于 《华东政法大学

学报》 2024 年第 6 期

作者： 门中敬 （山东大

学法学院教授、 山东大学国

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主要观点： 权力与责任

的一致性是权力正当行使的

必然要求， 基于这一理念，

应着重强调责任形态和责任

追究方式的体系化建构。 通

过分析宪法中权力监督的知

识图谱及基本类型可以发

现， 仅通过文本中的“监

督” 一词不能完全确定宪法

规定的所有监督种类。 而通

过基于监督方式 （手段） 和

责任形态的文本分析可知，

采用监督方式和责任 （追

究） 的标准划分权力监督的

基本类型， 有助于实现权力

监督的体系化构建目标。

这一标准在宪法上的理

论依据是宪法责任原理。 根

据该原理， 宪法责任是一个

由广义上的法律责任 （违宪

责任和法律责任） 和政治责

任构成的责任体系。 法律责

任与政治责任的适度分离，

亦存在着合法化的理由。 据

此构建监督责任体系， 可以

实现政治与法律的有效链接

与功能耦合。

□ 记者 徐慧

保险公司风险处置制度新近发展及借鉴

  刊载于 《上海政法学院

学学报》 2024 年第 6 期

作者： 苏洁澈 （浙江工

商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导，

破产重组研究院执行院长）

主要观点： 司法机关主

导的普通公司破产程序难以

有效处置陷入困境的保险公

司， 普通公司破产的启动标

准、 实体性和程序性的规则

妨碍了快速处置风险。 普通

公司破产规则难以从宏观层

面处置破产保险公司可能引

发的系统性风险。 为保险公

司建立特殊的风险处置规则

已经成为国际性的立法趋

势， 特殊风险处置制度由处

置机关主导风险处置程序，

建立“强制自救”、 资产与

债务剥离、 桥保险公司等处

置措施， 赋予处置机关广泛

的处置权以维持金融稳定。

我国当前保险公司风险

处置立法存在着碎片化的倾

向， 缺乏统一的处置理念和

必要的工具。 建立体系化的

保险公司特殊风险处置制度

有利于处置保险公司风险。

我国应以当前修法为契机，

建立多元化的处置措施， 赋

予处置机关必要的处置权限

以实现金融稳定。

（朱非 整理）


